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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、丁晓宇、邱

越的监管函 

 

创业板监管函〔2024〕第 95 号 

 

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、丁晓宇、邱越：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出具的《关于

对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资产评估师丁晓宇、邱越采取出

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〔2024〕65号）

载明的事实，你们在深圳市智动力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智动力或公司）2021 年度财务报告中收购广东阿

特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阿特斯）相关商誉及资产组的

资产评估业务中，存在以下问题： 

一、评估执业时收集资料不充分，现场调查程序执行流

于形式 

在连续多年执行相关资产评估业务的情况下，未对阿特

斯核心管理层发生的重大变更事项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，且

未对相关情况进行核查验证，审慎评估相关影响。上述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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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——资产评估程序（2018）》第

五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五条和《以财务报告为目

的的评估指南（2017）》第五条的相关规定。 

二、对重要评估参数的评估复核不到位 

在评估报告出具前未能获取阿特斯 2022 年 1 月至 2 月

实现收入数据，未结合其核心管理层重大变化、经营状况、

历史业绩和业务发展趋势等因素审慎复核重要评估参数

2022 年收入增长率的预测依据是否充分。上述情形不符合

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——企业价值（2018）》第七条、第二十

三条和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——资产评估方法（2019）》第

十一条及《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（2017）》第五条、

第二十八条的相关规定。 

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智动力收购阿特斯事项出具

相关资产评估报告，丁晓宇、邱越为资产评估报告的签字资

产评估师，你们的上述相关行为不符合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》

等有关要求，违反了我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

12 月修订）》第 1.4 条的规定。请你们充分重视上述问题，

吸取教训，及时整改，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2024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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